CM11、M60A3戰車底盤常見缺失及改進措施探討
  鍾誠利中校  李政剛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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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一、「訓練」與「保養」是維持戰力的重要因素，愈精密、越昂貴的武器裝備，操作不好，不懂保養，就會損及武器裝備性能，耗損戰力，浪費公帑（註一）。

二、由於裝備使用年限已久及官兵役期太短，且基層官兵對裝備不熟、操作不當，是造成裝備故障損壞之主因。

三、本文針對部隊一、二級常見缺失列舉故障狀況，提供改進措施，供部隊於日常裝備發生故障時參考改進。

壹、前言

戰車妥善攸關裝甲部隊之戰力，因此，如何維護武器裝備妥善堪用，於戰事發生時能發揮其最大功效，實為裝甲幹部必須重視之課題。故歷任總司令均要求落實基層保養工作，從一、二級做起，找出問題，解決問題；CM11（M48H）戰車服役年限近十五年，可說年紀已大，再加上操作不當、保養工作不夠落實，造成裝備損壞情形日愈嚴重。由於官兵役期太短，使得基層官兵對裝備不熟、操作不當，亦是造成裝備故障損壞之原因。 

貳、本文

現僅就一、二級操作保養常見之缺失提供改進措施，供部隊於日常裝備發生故障時參考改進。列舉各項損壞狀況如下：
· 故障狀況：引擎排冒黑煙

【一級】

原因分析一：空氣濾清器過髒造成空氣濾清心子阻塞，使進氣流量受阻，導致進氣量不足，造成燃燒不完全，使引擎排放黑煙。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使用中、後。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10 第二章第二節第154~155、236頁。

四、檢查、清潔要領：

(一)檢查空氣濾清器阻塞指示器如讀數顯示25psi時（註二），則使用9/16吋板手拆下空氣濾清器濾心，利用手掌輕輕拍打方式實施清潔。

(二)檢查空氣濾清器阻塞指示器如讀數顯示30psi（含）以上時，通知二級履保人員做徹底清潔。

警告：於行駛中發現引擎冒黑煙，應儘速停車檢查，於狀況排除後，始可繼續操作。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力

原因分析二：未依規定溫車時，引擎尚處於冷車狀態，汽缸氣密不足而漏氣，導致引擎動力不足；此時駕駛手以猛加油門方式來弭補動力不足，造成引擎排放黑煙。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使用前。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10  第二章第二節第86、188頁

四、操作要領：

(一)起動引擎後，以每分鐘1000~1200轉速運轉3~5分鐘（註三），使引擎達到工作溫度華氏180~225度。

(二)查看儀表溫度指示器指針應在綠色範圍處，降低引擎轉速（每分鐘700-750轉），使可移動車輛。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力。
【二級】

原因分析一：空氣濾清器過髒造成空氣濾清心子阻塞，使進氣流量受阻，導致進氣量不足，造成燃燒不完全，使引擎排放黑煙。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20-1第六章6-5第245~248頁

四、檢查、清潔要領：

(一)檢查空氣濾清器阻塞指示器如顯示30psi（含）以上，則使用9/16吋板手拆下空氣濾清器濾心實施清潔。

(二)以空壓機壓縮空氣清潔、其噴嘴吹氣時，應由內向外、按濾清心子長度上下移動，至無灰塵止。

※注意：使用空壓機清潔，其噴嘴最少應離開濾心一吋以外（註四）。

(三)損壞則由管制士向補給士提出空氣濾清心子【料號2940-01-142-8260】申請。

(四)補給士檢討存量：

1.有存量則立即撥發，交由管制士派工更換

2.無存量則向三級提出申請。
※警告：於行駛中發現引擎冒黑煙，應儘速停車檢查，於狀況排除後，始可繼續操作。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力

原因分析二：汽缸燃燒室積碳，使空氣容積量變小，導致空氣量不足，造成燃燒不完全，使引擎排放黑煙。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20-1 第二章第三節第62頁

四、處理程序：

(一)屬三級以上保修單位權責，二級保養人員不可檢修。

(二)三級以上權責則辦理轉廠，由管制士先傳輸轉廠資訊至上級支援單位（聯保廠）並開具「保修申請表（保15-004表）」，隨同裝備於三日內轉廠檢修。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力

原因分析三：噴油嘴損壞，使噴油霧化不足，造成燃燒不完全，導致引擎排放黑煙。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20-1 第二章第三節第62頁

四、處理程序：

(一)屬三級以上保修單位權責，二級保養人員不可檢修。

(二)三級以上權責則辦理轉廠，由管制士先傳輸轉廠資訊至上級支援單位（聯保廠），並開具「保修申請表（保15-004表）」，隨同裝備於三日內轉廠檢修。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力

· 故障狀況：引擎排冒白煙

【一級】

原因分析一：煙霧產生器開關失效，無法切斷燃油，造成煙霧產生器發出白煙。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使用中、後。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10第二章第三節第194頁 

四、檢查要領：

(一)起動發動機運轉達正常溫度。

(二)將轉速提昇至1600轉，打開煙霧產生器開關，檢查開關操作情形。

(三)關閉煙霧產生器開關。

(四)如開關失效，至動力機室右前方打開格柵板，以手關斷手動開關，截斷煙霧產生器燃油。

(五)狀況處理後，通知二級保養人員。

※警告：切勿在建築物封閉區域內或人員接近區開動發煙器，易造成人員傷害。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力。

【二級】

原因分析一：油水分離器心子失效、破損，導致柴油滲水，因而燃燒不完全，使引擎冒白煙，影響引擎動力。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A）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20-1 第二章第三節第104，226-238頁

四、更換要領：

(一)依保12-001表排定每半年（S）定期進廠保養時，由二級履保人員實施更換。

(二)將動力機吊出引擎室，使用9/16吋板手拆下濾清器上蓋，更換主燃油濾清心子及襯墊（註五）。

(三)使用7/16吋板手拆下油水分離器上蓋八只螺釘，更換油水分離器濾清心子（外側兩只）

※注意：更換外側心子時，勿拆卸或擾動中央心子，如有任何擾動必須更換中央濾清器心子。

(四)依保12-001表排定每年（A）定期進廠保養時，由二級履保人員實施，除每半年（S）保養需更換之濾清器心子外，另需更換油水分離器濾清心子（中央一只）。

(五)料號：主燃油濾清心子包件【4330-00-401-1964】；油水分離器濾清心子（外側）【4330-00-807-7752】；油水分離器濾清心子（中央）【2940-00-808-2421】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力。
原因分析二：煙霧產生器開關失效，無法切斷燃油，造成煙霧產生器發出白煙。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A）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20-1第二章第三節第65頁 第三十一章31-3第667頁

四、更換要領：

(一)關斷電源開關。

(二)拆脫指示燈、開關線簇接頭。

(三)更換煙霧產生器開關。

(四)檢驗：

1.起動發動機運轉達正常溫度。

2.將轉速提昇至1600轉，打開煙霧產生器開關，檢查開關操作情形。

3.關閉煙霧產生器開關。

4.將發動機熄火。

※警告：切勿在建築物或封閉區域內或人員接近區開動發煙器。

(五)料號：肘節開關【5930-00-296-6318】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力

＊故障狀況：引擎排冒藍煙

【一級】

原因分析一：汽缸或活塞環磨損，導致引擎上機油，造成燃燒機油，產生藍煙。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使用中。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10第二章第三節第84頁

四、狀況處置：於行駛中發現引擎冒藍煙，應儘速停車檢查，並通知二級保養人員處理。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力。
【二級】

原因分析一：汽缸或活塞環磨損，導致引擎上機油，造成燃燒機油，產生藍煙。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A）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20-1 第二章第三節第62~63頁

四、處理程序：

(一)屬三級以上保修單位權責，二級保養人員不可檢修。

(二)三級以上權責則辦理轉廠，由管制士先傳輸轉廠資訊至上級支援單位（聯保廠），並開具「保修申請表（保15-004表）」，隨同裝備於三日內轉廠檢修。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力。
＊故障狀況：引擎無力

【一級】

原因分析一：空氣濾清器過髒造成空氣濾清心子阻塞，使進氣流量受阻，導致進氣量不足，造成燃燒不完全，使引擎動力不足。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使用中、後。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10 第二章第二節第154頁

四、檢查、清潔要領：

(一)檢查空氣濾清器阻塞指示器如讀數顯示25psi時，則使用9/16吋板手拆下空氣濾清器濾心，利用手掌輕輕拍打方式實施清潔。

(二)檢查空氣濾清器阻塞指示器如讀數顯示30psi（含）以上時，通知二級履保人員做徹底清潔。

※警告：於行駛中發現引擎冒黑煙，應儘速停車檢查，於狀況排除後，始可繼續操作。

五、造成影響：裝備無法正常運作。

【二級】

原因分析一：空氣濾清器過髒造成空氣濾清心子阻塞，使進氣流量受阻，導致進氣量不足，造成燃燒不完全，使引擎動力不足。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20-1 第三章第四節第265~278頁

四、檢查、清潔要領：

(一)檢查空氣濾清器阻塞指示器如顯示30psi（含）以上，則使用9/16吋板手拆下空氣濾清器濾心實施清潔。

(二)以空壓機壓縮空氣清潔、其噴嘴吹氣時，應由內向外、按濾清心子長度上下移動，至無灰塵止。

※注意：使用空壓機清潔，其噴嘴最少應離開濾心一吋以外。

(三)損壞則由管制士向補給士提出空氣濾清心子（料號2940-01-142-8260）申請。

(四)補給士檢討存量：

1.有存量則立即撥發，交由管制士派工更換

2.無存量則向三級提出申請。

※警告：於行駛中發現引擎冒黑煙，應儘速停車檢查，於狀況排除後，始可繼續操作。

五、造成影響：裝備無法正常運作。

原因分析二：油水分離器含有水或空氣，使得引擎無法正常運轉，導致引擎動力不足。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二級定期（S、A）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20-1第二章第三節第89頁第五章 5-20  第200~203頁

四、排除要領：

(一)將動力機吊出動力機室，平穩放置於地面，並接上車外測試包件（三管四線）。

(二)使用5/8吋板手旋開油水分離器蓋上之排氣螺帽，轉動引擎至排氣孔無氣泡產生止，鎖緊排氣螺帽

(三)以手動方式於油水分離器下方，將排水螺旋開，排放水氣至以手觸摸有油氣止，鎖緊排水螺（註六）。

五、造成影響：裝備無法正常運作。
原因分析三：燃油濾清器心子阻塞，使燃油流量受阻，導致供油不足，影響引擎動力。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二級定期（S、A）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20-1第二章第三節第89頁第五章 5-20  第196~205頁

四、更換要領：

(一)依保12-001表排定每半年（S）定期進廠保養時，由二級履保人員實施更換。

(二)將動力機吊出引擎室，使用9/16吋板手拆下濾清器上蓋，更換主燃油濾清心子及襯墊。

(三)使用7/16吋板手拆下油水分離器上蓋八只螺釘（註七），更換油水分離器濾清心子（外側兩只）

※注意：更換外側心子時，勿拆卸或擾動中央心子，如有任何擾動必須更換中央濾清器心子。

(四)依保12-001表排定每年（A）定期進廠保養時，由二級履保人員實施，除每半年（S）保養需更換之濾清器心子外，另需更換油水分離器濾清心子（中央一只）。

(五)料號：主燃油濾清心子包件【4330-00-401-1964】；

油水分離器濾清心子（外側）【4330-00-807-7752】；油水分離器濾清心子（中央）【2940-00-808-2421】。

五、造成影響：裝備無法正常運作。

＊故障狀況：引擎破缸

【一級】

原因分析一：駕駛手於行駛前、後若未檢查引擎機油平面，將嚴重影響引擎正常操作。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後。

三、參考準則：LO9-2350-253-12  第2~3頁

四、檢查要領：

(一)行駛前檢查：

引擎機油發動前油平面應高於「熱車滿線」上方2吋（約5公分）處，亦即在「ENGINE  STOPPED  SAFE  TO  START（引擎熄火後安全起動區）範圍內」（註八）。

(二)冷車檢查：

1.起動引擎，以700~1200轉運轉5~10分鐘後，保持引擎怠速運轉，以油尺檢查機油平面，如果機油平面在 「IDLIN  G  RANGE（怠速運轉）」範圍（即位於「ADD」與「HOT FULL」 記號間），引擎可安全運轉。

2.如果機油平面低於「ADD」記號，加注適量機油，使機油平面達到「COLD  FULL」記號。

(三)熱車檢查。

1.機油平面高於「ADD」 記號，引擎可安全運轉。然而機油在執行任務期間亦可再加注。

2.機油平面低於「ADD」 記號，加注適量機油，使機油平面達到 「HOT FULL」 記號。

※注意：

(一)機油尺背面有四條間隔線，每二條間隔線間代表約需加注機油二加侖，機油量不足時，參考此間隔線，加注機油。

(二)熱檢時必須等待引擎運轉3~5分鐘，機油才會顯示於機油尺上。
原因分析二：行駛中未注意機油壓力及溫度狀況，喪失發覺引擎損壞的第一時間，而造成嚴重後果。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10第二章第二節第83~85頁

四、檢查要領：

(一)駕駛手在行駛中必須隨時監看總警告燈。若發現紅燈時，則立即檢查機油壓力表與溫度表內所顯現之讀數是否正常？

1.引擎機油壓力錶之讀數應在綠色範圍（每分鐘700至750轉時應在5psi、加速時40至70psi）。
2.引擎機油溫度在預熱後之讀數應在綠色範圍【180度F至225度F之間】（註九）。
(二)若發現機油壓力及溫度表之讀數在紅色範圍時，立即靠邊停車並固定轉速1000~1200轉實施散熱，直到指示器退回綠色範圍為止，此時即可恢復戰車行駛之操作（TM9-2350-253-10 第二章第三節第三段第236頁）。

(三)若指示器經過十分鐘後，指針扔無法退回至綠色範圍內時，則依程序實施故障排除（TM9-2350-253-10  第三章第二節 第524頁）：

1.若機油壓力不足，應迅速檢查機油平面並視情況加注機油（LO9-2350-253-12熱車檢查第2~3頁）。

2.若機油壓力持續降低時，應避立即熄火，通知二級保修人員。

(四)若溫度顯示有過熱情形時，應檢查全部格柵板及機油冷卻器位置之氣流是否阻塞？若是，則清除阻塞物。同時檢查機油平面並視需要加注機油。（LO9-2350-253-12熱車檢查第2~3頁）。
【二級】

原因分析一：引擎長時間未更換機油，導致機油變質或更換機油後未適當扭緊機油濾清器排放螺栓，導致引擎發動中機油流入機油濾清器後即漏回油底殼，使機油壓力無法建立，嚴重引響引擎潤滑功能。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保養週期：半年（S保養）或1500哩

三、參考準則：

(一)TM9-2350-253-20-1第三章第二節第六段第104、170~172頁。

(二)LO9-2350-253-12第9頁。
四、檢查、更換要領：

(一)需先熱車使機油溫熱後再進行洩放。

(二)使用1/2吋驅動頭套筒接桿及套筒板手拆卸引擎機油排放螺塞。

(三)使用9/16吋梅開板手拆卸濾清器通氣螺栓及密封墊圈。

(四)使用3/4吋六角套筒及套筒板手將排放活門以逆時鐘方向旋鬆六轉。

(五)機油排放後，清潔並安裝排放螺塞；拆卸濾清器護蓋及心子並安裝新品【機油濾清器心子及護蓋襯墊料號2940-00-397-3404】。

(六)先以套筒板手鎖緊，再使用1/2吋驅動頭接桿及3/4吋套筒套接於扭力板手上，施以150磅-吋之扭力將排放活門旋鎖緊（禁止鎖緊過度）。

(七)先以梅開板手鎖緊，再使用1/2吋驅動頭接桿及9/16吋套筒套接於扭力板手上，施以175磅-吋之扭力安裝通氣螺栓及密封墊圈，將17加侖之機油，加注於曲軸箱內。

(八)起動引擎，依潤滑令（LO9-2350-253-12第2~3頁）之程序實施檢查。
＊故障狀況：引擎風扇噴機油

【一級】

原因分析一：引擎風扇離合器油封膠質硬化，造成密封不良致使引擎機油洩漏。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使用前、中、後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10  第151~152頁。
四、檢查要領：駕駛手目視若發現引擎風扇滲漏（噴）機油應立即通知二級保養人員實施檢修。
【二級】

原因分析一：引擎風扇離合器油封膠質硬化，造成密封不良致使引擎機油洩漏。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半年（S保養）或1500哩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20-1第三章第六節第331~341頁。

四、更換要領：

(一)更換風扇驅動垂直軸油封。

(二)更換後起動引擎，發動3~5分鐘時間熄火，拆卸風扇，並檢查油封應無洩漏情形。

(三)若仍有洩漏，則將油封重新按程序、步驟、安裝。

(四)若還無法改善則請三級檢修

※注意：

1.安裝風扇固定螺帽需旋緊至12~16呎磅（註十）。
2.安裝開槽六角螺帽需旋緊至50呎磅（註十一）。

(五)損壞則由管制士向補給士提出固定器及油封（件號：8761062）申請。

(六)補給士檢討存量：
1.有存量則立即撥發，交由管制士派工更換。

2.無存量則向三級提出申請。
＊故障狀況：渦輪增壓器失效

【一級】

原因分析一：車輛操作後引擎於高溫狀態下即行熄火，此時渦輪增壓器排氣葉輪端會受排氣管溫度影響而繼續增高，導致渦輪增壓器軸承部位機油受高溫燒蝕而膠質化，最後軸承因膠質過多而咬緊，使渦輪增壓器失效，導致引擎喪失動力。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後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10 第二章第三節第239頁

四、操作要領：駕駛手應依規定實施熄火程序：
(一)固定引擎轉速3~5分鐘1000~1200轉數分鐘，以冷卻引擎。
(二)恢復引擎怠速700~750轉3~5分鐘。

(三)通知關閉通信主機電源開關。

(四)通知關閉砲塔電源開關。

(五)使用燃油關斷開關，直到引擎停止運轉。

(六)關閉主繼電器開關。

(七)關閉燃料邦浦開關。

(八)打開放水活門。

※注意：

若引擎在15秒之內無法以燃油關斷開關停止時，此時提高引擎轉速至1400轉，使用手動燃油關斷手柄〈熄火拉柄〉將引擎停止，並通知二級保養人員。

【二級】

原因分析一：車輛操作後引擎於高溫狀態下即行熄火，此時渦輪增壓器排氣葉輪端會受排氣管溫度影響而繼續增高，導致渦輪增壓器軸承部位機油受高溫燒蝕而膠質化，最後軸承因膠質過多而咬緊，使渦輪增壓器失效，導致引擎喪失動力。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

(一)TM9-2350-253-20-1第二章第三節第73頁

(二)TM9-2350-253-20-1第三章第一節第九段第160頁

四、檢查程序：在S保養時，實施車外引擎無負荷測試運轉，觀查渦輪增壓器之進氣葉輪是否轉動以判定是否失效？

(一)拆下空氣進氣肘管。

(二)安裝R型簡易引擎測試器，於信任測試後，輸入測試代碼10。

(三)操作引擎至正常工作溫度。

(四)將變速桿排至空檔位置，逐漸拉動油門連桿提高轉速，直到油門全開為止。

(五)此時注意觀查渦輪增壓器之進氣葉輪是否轉動？若否，則辦理三級鑑定。
五、轉廠處理程序：

(一)渦輪增壓器屬三級以上保修單位權責，二級保養人員不可檢修。

(二)三級以上權責則辦理轉廠，由管制士先傳輸轉廠資訊至三級支援單位（聯保廠）並開具「保修申請表（保15-004表）」，隨同裝備於三日內轉廠檢修。

※注意：

(一)在操作引擎之前，必須安裝剎車施用工具。

(二)車外測試前，測試人員應有充分之聽覺保護（戴耳塞），以免造成傷害。

(三)車外測試時，應保持通風良好，避免發生一氧化碳中毒；再室內測試時，切勿長時間運轉引擎。

(四)如限制器發生故障，引擎轉速絕對不得超過每分鐘2600轉2至3秒。

＊故障狀況：變速箱作用不良

【一級】

原因分析一：排擋不順產生咬滯現象。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中

三、參考依據：TM9-2350-253-10第126頁

LO9-2350-253-12第12頁

四、操作要領：

(一)駕駛手如發現變速箱前進、後退檔位動作不良，首先需對排檔座實施點滴潤滑及排檔連桿套筒（註十二）、排檔雙臂曲柄殼實施黃油潤滑。

(二)駕駛手操縱桿於駕駛中應隨時觀察變速桿反應是否咬滯或無法變速。經檢查發現其排檔不順或咬滯，則隨即熄火停車，並通知二級保養人員實施檢修。
原因分析二：變速箱滲油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後

三、參考依據：TM9-2350-48H-10  第65頁

四、檢查要領：

(一)駕駛手以目視檢查變速箱油封是否滲油。

(二)如有滲油現象立即通知二級保養人員檢修。
原因分析三：轉向失效。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中

三、參考依據：TM9-2350-253-10第159，229~230頁     LO9-2350-253-10第12頁

四、檢查要領：

(一)駕駛手於行駛中檢查轉向桿是否回復至中間位置。

(二)檢查戰車是否會偏向左側或右側。

(三)檢查轉向控制聯動裝置是否有雜物阻礙其運動。

(四)依潤滑令對轉向控制連桿、轉向連桿套筒、轉向雙臂曲柄實施黃油潤滑。

(五)若檢查發現上述一、二、三項不正常現象，則通知二級保養人員檢修。
【二級】

原因分析一：變速箱伺服帶內有滑動情形。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保養（Ｓ保）

三、參考依據：TM9-2350-253-20-1 P434~436

四、檢查要領：

(一)保養士實施變速箱油壓檢查：

實施前必需將制動器鎖定，將引擎運轉每分鐘約1800轉，並使變速箱機油保持正常之作業溫度（華氏200-250度）。                      

(二)測試低速檔油壓：

其作業範圍正常壓力需位於175-210每平方吋磅之間。

(三)測試倒檔油壓：

其作業範圍正常壓力需位於170-210每平方吋磅（註十三）之間，如壓力到達正常壓力範圍再行調整伺服帶。

(四)實施伺服帶調整：

需先將變速桿排至停車Ｐ檔並將”主電瓶”開關定於”斷電”位置，拆下低速檔、倒檔伺服帶蓋，使用套筒鬆開鎖螺帽，以開口板手扶住調整螺以免調整螺轉動。

(五)將鎖螺帽向後退至足夠之程度，將調整螺上緊至大約150磅-呎，再將調整螺向後退5至6圈，平坦部份至會與板鎖對正之最近平坦部份（註十四）。

(六)再調整螺頭與變速箱外殼上，以記號記下已對正之位置。再以開口板手扶住調整螺使之固定不動時，應使用套筒將鎖螺帽上緊至大約150磅-呎。若刻劃之記號無法對正時應重複整個程序，最後再安裝鎖板，如無法修復需辦理三級轉廠。（TM9-2350-253-20-1第437頁）

※警告：變速箱所需溫度若不實施道路測試則無法獲得。
原因分析二：轉向失效。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保養（Ｓ）

三、參考依據：TM9-2350-253-20-1 第109，602~615頁

四、檢查要領：檢查轉向控制聯動裝置是否有雜物阻礙其運動：

(一)若發現有雜物時，應予以除去。

(二)若未發現有雜物時，則應檢查轉向控制聯動裝置是否調整正確或有鬆動之接頭。

1.若調整正確且無鬆動之接頭時，屬三級以上保修單位權責，二級保養人員不可檢修。

2.三級以上權責則辦理轉廠，由管制士先傳輸轉廠資訊至三級支援單位（聯保廠）並開具「保修申請表（保15-004表）」，隨同裝備於三日內轉廠檢修。應通知三級保養人員實施檢修。

3.若調整不正確時，應作必要之調整。調整要領參閱（TM9-2350-253-20-1  第610頁）

4.若接頭鬆動時，則應按需要予以上緊。
原因分析三：變速箱滲油。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保養（Ｓ保）

三、參考依據：TM9-2350-253-20-1  第431~438頁。
四、檢查要領：
(一)二級保養人員需先將引擎實施吊卸，檢查變速箱油封是否破裂，若屬三級以上保修單位權責，二級保養人員不可檢修。

(二)三級以上權責則辦理轉廠，由管制士先傳輸轉廠資訊至三級支援單位（聯保廠）並開具「保修申請表（保15-004表）」，隨同裝備於三日內轉廠檢修。
原因分析四：檔位不正。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保養（Ｓ）

三、參考依據：TM9-2350-253-20-1  第431~453頁

四、檢查要領：
(一)檢查變速箱控制聯動裝置是否損壞。接頭是否鬆動、潤滑是否適當與是否有阻礙物。檢查要領參閱（TM9-2350-253-20-1第449頁）
(二)檢查聯動裝置是否潤滑適當。（依潤滑令實施潤滑）

(三)檢查聯動裝置是否損壞：
1.若聯動裝置損壞時，屬三級以上保修單位權責，二級保養人員不可檢修。

2.三級以上權責則辦理轉廠，由管制士先傳輸轉廠資訊至三級支援單位（聯保廠）並開具「保修申請表（保15-004表）」，隨同裝備於三日內轉廠檢修。

3.若聯動裝置未損壞或未發現鬆動之接頭時，應檢查變速箱控制聯動裝置是否調整正確，若調整不正確，則應作必要之調整，調整要領參閱：（TM9-2350-253-20-1 第434頁），若調整正確則需實施伺服帶調整。
(四)伺服帶調整：
1.若調整不正確時，應予以調整。調整要領參閱：（TM9-2350-253-20-1 第435頁）

2.若調整正確時，屬三級以上保修單位權責，二級保養人員不可檢修。

3.三級以上權責則辦理轉廠，由管制士先傳輸轉廠資訊至三級支援單位（聯保廠）並開具「保修申請表（保15-004表）」，隨同裝備於三日內轉廠檢修。
＊故障狀況：最終傳動器損壞
【一級】

原因分析一：履帶張力調整過緊或過鬆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後。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10  第542~545頁
四、檢查要領及標準：
(一)於平坦堅硬路面行駛，且在不踩煞車情況下，使車滑行至自然停止。
(二)將戰車兩側第一與第二支輪間之終端連接器上泥污清除。
(三)在第一與第二支輪間之終端連接器上掛一細繩，測量第一與第二支輪之中央處，細繩與終端連接器間之距離，是否於標準值3/8-9/16英吋（註十五）之間。
五、若檢查結果發現履帶張力過緊或過鬆，則於車長指揮下調整之，以減少最終傳動器負荷。
六、調整要領：
  (一)機械式調整連桿：
依據TM9-2350-253-10  第542~543頁所述步驟，使用履帶張力調整扳手，逐步調整之。
  (二)油動式調整連桿：
依據TM9-2350-253-10  第544~545頁所述步驟，使用黃油槍，逐步調整之。
※警告：

（一）當調整履帶張力時，不可使履帶調整連桿伸過漆有紅漆之溝槽。
（二）當使用黃油槍時，應帶上安全護目鏡，避免因壓力洩放口爆開時，黃油濺潑到眼睛。
原因分析二：中央導齒鬆動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後。
三、參考準則：參閱TM9-2350-253-10 第173~174，552~553頁
四、檢查要領及標準：
(一)以扭力扳手將中央導齒固定螺帽緊定至350-380呎-磅。
(二)若檢查發現中央導齒有遺失、變形、鬆動或斷裂時，則更換之，以減少最終傳動器負荷。
五、更換程序及要領：
依據TM9-2350-253-10 第552~553頁所述之步驟，使用3/4驅動頭扳桿、3/4驅動頭1-5/16吋套筒，逐步更換之。
※注意：將預被拆卸之中央導齒置於惰輪與第一承載輪之間拆卸。

原因分析三：最終傳動器螺桿之錐形螺帽鬆動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後。
三、參考準則：參閱TM9-2350-253-10 第178頁
四、其標準為：
(一)以扭力扳手將最終傳動器螺桿之錐形螺帽緊定至450~470磅-呎。
(二)最終傳動器螺桿之錐形螺帽應緊定，以免車輛轉向時，造成螺桿斷裂。
五、若檢查發現最終傳動器螺桿斷裂，則送請二級做不定期檢修（更換）。
※警告：最終傳動器輪轂可能高溫，檢查時避免手燙傷。
【二級】

原因分析一：通氣孔阻塞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清潔通氣孔為每半年Ｓ保養時之檢查項目。
三、參考準則：參閱TM9-2350-253-20-1第50，460~469頁LO9-2350-253-12

四、檢查標準：
(一)通氣孔帽能在通氣孔內自由移動為正常。
(二)若檢查結果不堪用時，應予以更換，以免因通氣孔阻塞，造成最終傳動器損壞。
五、更換要領：
依據TM9-2350-253-20-1第十二節第四條所述之步驟，使用車輛技工一般成套工具，逐步更換之。
六、通氣孔帽之庫存號碼：4820-00-537-8931
原因分析二：機油未按時檢查及更換

改進措施二：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每半年實施Ｓ保養時，需檢查機油平面，每二年需更換機油。
三、參考準則：參閱LO9-2350-253-12第19~20頁
四、檢查程序及標準：
使用1/2驅動頭扳桿拆下油塞孔(檢查孔)，以小指頭水平伸入孔內，可觸摸到油平面，但油不可自孔口洩出為合格。
※注意：檢查機油平面需在冷車時實施。
五、每一最終傳動器更換機油後，應加注50號機油約8夸特（註十六）。
原因分析三：最終傳動器螺桿上之錐形螺帽於拆卸後未換新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最終傳動器螺桿上之錐形螺帽更換為不定期保養勤務。
三、參考準則：參閱TM9-2350-253-20  第475頁
四、安裝要領及標準：
使用3/4驅動頭扳桿、3/4驅動頭1-1/2吋套筒，將十個新錐形螺帽在最終傳動器螺桿上，交替均勻地上緊至450-470磅-呎。
※注意：
（一）拆下用以固定主動輪至最終傳動器之錐形螺帽後，錐形螺帽應予丟棄。
（二）申請最終傳動器總成、主動輪轂時，應連同錐形螺帽一並申請。
五、錐形螺帽之庫存號碼：3020-01-123-6782
＊故障狀況：剎車作用不良
【一級】

原因分析一：操作停車制動器時，制動踏板施加過大壓力，使停車制動器無法解脫。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使用前。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10 第二章第二節第78~79頁
四、檢查、排除要領：檢查制動壓力表之顯示。
(一)若壓力表顯示950psi以上之壓力時，應通知二級保養人員。
(二)若壓力表顯示950psi以下之壓力時，應進行下列步驟：
1.踩下制動踏板並將排檔桿排進排出Ｐ(停車)位罝3或4次。
2.若制動器鬆開時，係表示其作用正常。
3.若制動器未鬆開時，則應通知二級履保人員。
附註：可挑選壯碩之駕駛手協助剎車壓力解脫。
五、造成影響：停車制動器無法放鬆，此時如強行行駛車輛將使輸出軸斷裂。

原因分析二：液壓制動主缸漏油或制動油不足及液壓系統中含有空氣，造成踩下制動器踏板時，壓力表讀數未達750-900psi。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使用前。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10 第二章第二節第78頁

四、檢查、排除要領：

(一)踩下制動踏板一次，並將踏板固定約30秒（註十七），檢查壓力表之讀數須為750~900psi之間。

(二)如壓力表之讀數未達750~900psi之間，則通知二級履保人員實施排除。

五、造成影響：剎車壓力不足，影響行車安主。

原因分析三：未依規定解脫煞車鎖定，造成輸出軸斷裂。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使用中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10  第127，535頁。
四、檢查要領：
駕駛手於戰車起步檔位排入低速檔或倒檔時，感覺有明顯之起步困難現象，即可判定為煞車鎖定未解除（履帶、承載輪無阻擋物），駕駛手應立即實施故障排除。
五、檢查剎車壓力表之顯示：
(一)若剎車壓力表讀數顯示（950psi）以上之壓力時，則通知二級保養人員。
(二)若剎車壓力表讀數顯示（950psi）以下之壓力時，則自行實施故排：
1.踩下煞車踏板（需高於前次煞車鎖定之壓力）並將排檔桿置於「P」及「N」兩檔位置間排進排出3至4次（註十八）。
2.若剎車制動器鬆開時，系表示其作用正常。
3.若剎車制動器未鬆開時則應通知二級保養人員。
※警告：操作煞車鎖定之壓力應為750~900psi範圍內，超出會造成煞車鎖定無法解脫。

【二級】

原因分析一：操作停車制動器時，制動踏板施加過大壓力，使壓力超過950psi無法解脫。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Ｓ）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20-1 第三章第十三節第470~517頁
四、檢查、排除要領：
(一)用墊木將履帶墊住以防止車輛移動。
(二)拆下變速器護蓋。
(三)拆下制動器檢查孔螺塞，確定停車制動器在鎖定位置。解脫停車制動器：
1.自變速器頂部之短曲柄上拆下停車制動器鋼索。
2.使用一短撬桿撬動短曲柄將制動器解脫。
3.由制動器檢查孔檢查制動器是否已予解脫。
◎若未放鬆時，接回制動器鋼索並實施調整(第三章第十三節第十九條)，然後再進行步驟。
◎若已放鬆時，接回制動器鋼索並實施調整，踩放制動器踏板，檢查制動器之作用是否良好。
五、檢查停車制動控制總成與聯動裝置(第三章第十三節第十九條)：
(一)若制動桿鎖定掣子能予放鬆時，則表示故障已予改正。
(二)若制動桿不能放鬆時，則通知三級保修人員，並辦理轉廠手續。
六、造成影響：停車制動器無法放鬆，此時如強行行駛車輛將使輸出軸斷裂。

原因分析二：液壓制動主缸、分泵及系統管路（Ｔ型接頭）洩漏，導致剎車壓力不足。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Ｓ）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20-1 第三章第十三節第三十條第470~480頁。
四、檢查、排除要領：

(一)檢查液壓制動主缸內之液壓油平面(註十九)。

(二)若液壓油平面距離頂部少於1/4吋時，應檢查制動系統是否漏油並應修理/更換漏油之分件(第三章第十三節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
(三)檢查制動系統內壓力。若未達750~900psi，則實施排洩制動器步驟(第三章第十三節第十八條)。
五、造成影響：剎車壓力不足，影響行車安全。

原因分析三：制動系統管路中含有空氣，導致踏下制動踏板時，剎車壓力不足。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Ｓ）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20-1 第三章第十三節第480~481頁

四、排除要顉：

(一)使用枕木阻擋履帶以防車輛移動，將變速箱變速桿置於空檔(Ｎ)位置。

(二)拆卸變速箱護罩(第三章第一節第三條)。
(三)檢查主缸內制動油量，如油量不足，則添加制動油。

※警告：

制動系統內壓力可高達1000psi。打開排氣活門或旋鬆螺帽時，如接觸噴撒物會導致人員嚴重傷害。

附註：

1.於每次排氣步驟之前，連續上下踏壓制動踏板以增加系統壓力為300psi（含）以上，將踏板固定於壓下位置直至排氣活門或螺帽已關閉或旋緊為止。
2.於每次排氣步驟後檢查主缸內制動油量。按需要添加至主缸頂端1/4吋處。
(四)旋鬆壓力表固定螺帽，待壓力計管路排氣後旋緊螺帽。
(五)打開排氣活門1/4圈實施主缸排氣，待排氣後關閉排氣活門。
(六)打開Ｔ形接頭頂端上排氣帽實施制動管路排氣，待排氣後關閉排氣帽。
(七)打開汽缸總成上排氣活門實施右輔助缸排氣，待排氣後關閉排氣活門。
(八)左輔助缸排放步驟如(七)。
(九)如制動踏板鬆軟或一次按壓踏板無法到達800~1000psi，則重複上述步驟(三)~(八)項。
(十)視需要添加制動油，並旋緊加注口螺塞。
(十一)安裝變速箱護罩(第三章第一節第四條)。
五、造成影響：剎車壓力不足，作用不良。
原因分析四：制動控制器及聯動裝置調整不當。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Ｓ）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20-1 第三章第十三節

四、檢查要顉：

(一)檢查制動器是否調整正確。

1.若制動器調整正確時，應進行步驟(二)。

2.若制動器調整不正確時，則應予以調整。

(二)檢查制動聯動裝置是否調整正確。若調整不正確時，則應調整或更換失效之制動分件(第三章第十三節)。

五、造成影響：停車制動器作用不良。

原因分析五：煞車鎖定裝置調整不當，駕駛手未依規定解脫煞車鎖定，致使煞車P檔鎖死，輸出軸斷裂。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行駛中
三、參考準則：LO9-2350-253-12第14頁。
四、檢查要領：
(一)檢查主汽缸儲器內油量位置於頂端1/4吋處，如有需要添加剎車油。
(二)檢查制動系統是否漏油。
(三)檢查制動器調整是否正確。
1.初步程序：阻擋履帶以防車輛移動，拆卸變速箱護罩，切斷鎖鋼絲並拆卸變速箱後方之制動器檢查孔，查證停車制動器是否在使用位置。
2.檢查停車制動器總成及聯動裝置。
※注意：剎車作用連桿，於每半年保養動力機時，拆下剎車作用連桿蓋，使用CLP液清洗及塗敷一層在所有活動機件上，再裝上蓋及襯片。
＊故障狀況：扭力桿斷裂
【一級】
原因分析一：駕駛手未執行行駛前檢查。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後。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10  第160~161頁
四、檢查要領及標準：
(一)第一、六承載輪扭力桿：
  1.良好之扭力桿：其渦型緩衝簧托架、伸長之避震器套，均清晰可見位於承載輪上方。
  2.斷裂之扭力桿：其渦型緩衝簧托架勉強可見位於承載輪上方，壓縮之避震器套則無法看見。
(二)第二至五承載輪扭力桿：
  1.將撬棒置於承載輪與履帶間，向上撬。
  2.如承載輪無法撬起，顯示扭力桿良好；若可輕易撬起，則表示斷裂。
※注意：若檢查結果，第一與第六任一扭力桿或任一排有二根扭力桿斷裂，即判定為非妥善裝備，不得出車行駛。若勉強行駛，可能造成其他扭力桿繼續斷裂。
五、發現有斷裂情形即申請二級做不定期檢修（更換）。
原因分析二：駕駛手行駛於困難地形未減速通過。
改進措施：

ㄧ、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

三、參考準則：戰車駕駛教範 第三章第二節03010第3-33頁。
四、通過困難地形要領：
（一）駕駛手行駛通過困難地形時，應排入低速檔，且車速不得高於公里／小時，緩慢通過。
（二）遇起伏過大地形時，車長應下車查看地形現況，指揮駕駛手緩慢通過，或繞越行駛（註二十）。
（三）行駛後駕駛手應逐一檢查每根扭力桿是否斷裂。
（四）發現有斷裂情形即申請二級做不定期檢修養（更換）。
【二級】
原因分析一：安裝扭力桿時，未依標記正確裝回。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扭力桿更換為不定期保養勤務。
三、參考準則：參閱TM9-2350-253-20-1 第556~565頁
四、更換要領：
扭力桿斷裂時，應予更換。依據TM9-2350-253-20第十四節第十條所述之步驟，使用1/2驅動頭扳桿、1/2驅動頭3/4吋套筒、螺塞扳手（六角螺）、3/4驅動頭扳桿、3/4驅動頭2吋套筒、滑錘等工具，逐步更換之。
※注意：安裝扭力桿時，應依扭力桿上之箭頭記號，確認裝於左側或右側。兩側之扭力桿不得對換。
五、扭力桿之庫存號碼：
左側：2510-00-040-0859
右側：2510-00-040-0858
＊故障狀況：避震器損壞
【一級】
原因分析一：駕駛手於行駛前、後未能確實檢查避震器之狀況。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行駛後
三、參考依據：TM9-2350-253-10  第165頁
四、檢查要領：
(一)駕駛手於每日保養行駛前須以目視法檢查避震器是否漏油、開口銷是否斷裂或遺失，避震器是否固定良好。
(二)駕駛手在車輛休息間或行駛後須以感溫法檢查避震器，如避震器溫度比車身溫度高，則表示此避震器作用良好，若壁震器之溫度低於車身溫度代表避震器已損壞。
五、駕駛手於行駛前、後若發現上述缺失，應停止派車或通知二級保養人員檢修。
※警告：避震器可能非常的熱，將手背在每一避震器之處應極小心地伸過，檢查每一避震器之熱度是否概略相同。

原因分析二：駕駛手通過起伏及困難地形時未能按正常速度行駛及正確駕駛方法通過。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中、行駛後
三、參考依據：【戰車駕駛教範】第三章第二、三節
四、操作要領：
(一)駕駛手於通過起伏及困難地形時須先將排檔桿排至低速檔並保持行駛速率不得超過每小時１０公里，如通過較大起伏地形及困難地形時，人員須先下車指揮並觀察地形是否過於陡峭，則採繞越方式通過，避免造成避震負荷。
(二)駕駛手須依據【戰車駕駛教範】第三章第二節第3-33頁、第三節第3-64~3-78頁困難地形駕駛操作實施要領相關規定。
(三)當通過各種特殊困難地形時駕駛手須立即下車以感溫法實施行駛後檢查，檢查避震器是否損壞，如有損壞須通知二級保養人員實施檢修或更換。
【二級】
原因分析一：避震器上下軸承與槽銷過度磨損。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保養（S保）
三、參考依據：TM9-2350-253-20-1第595~601頁。
四、檢查要領：
(一)保養士首先須以目視法檢查避震器是否有漏油現象，若有漏油情形，則表示避震器已不堪用；故必須加以更換。
(二)軸承間隙檢查：
握抓住避震器並扭動上、下體，觀察軸承之內、外座圈。若發現兩各座圈之間有移動情形時，則表示軸承已不堪用，則拆下壁震器並更換軸承總成。
(三)檢查要領：
將小撬桿插入避震器頂部與車殼附著接頭之間。一面向下橇避震器，一面觀察上槽銷。若銷之移動量多於1/8吋，則表示銷已磨損超過限度；故必須加以更換。
(四)將小撬桿插入避震器下端頭軛與地輪臂接頭頂部之間。一面向下橇避震器，一面觀察下槽銷。若銷之移動量多於1/8吋，則表示銷已磨損超過限度；故必須加以更換。
※注意：在安裝新上槽銷之前，應先檢查車殼托架內之兩個襯套是否磨損。
＊故障狀況：電系作用失效
【一級】
原因分析一：跨接低壓電路保護繼電器發動(強制發車) 造成低壓保護繼電損壞。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
三、參考依據：依據TM9-2350-253-10第18頁
四、檢查要領：
(一)駕駛手於發動車輛前，先行檢查電瓶電壓是否充足。
(二)檢查方法：查看駕駛室電壓表指示針應於黃色區2/3，若低於2/3應立即送往電瓶間充電。
(三)緊急時可用制式輔助電纜線，發動車輛。
※警告：嚴禁跨接低壓電路保護繼電器，避免造成繼電器損壞。
原因分析二：低壓電路保護繼電器接頭未緊固造成接觸不良。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
三、參考依據：依據TM9-2350-253-10

四、檢查要領：
(一)駕駛手應於每日發動前檢查繼電器接頭及搭鐵線是否固定良好。
(二)檢查方法：利用手指搖動繼電器及接頭是否固定良好，若鬆動應使用1/2板手與猴頭板手立即旋緊，始可發動。
※警告：繼電器及接頭鬆動嚴禁發動車輛。

原因分析三：按壓起動馬達超過15秒，造成起動馬達損壞。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
三、參考依據：依據TM9-2350-253-10第231~233頁。
四、起動要領：
(一)將油門踏板踩到大約行程之2/3至3/4處，並按壓起動按鈕。
(二)當引擎啟動時、應放鬆啟動按鈕。
(三)如引擎試著發動15秒鐘之後而無法啟動時，應在再起動嘗試之前，放鬆起動按扭並等待3至5分鐘。
(四)若再第二次嘗試之後仍無法使用引擎起動時，則應按TM9-2350-253-10第523頁故障排除表之規定實施故排。
※警告：起動馬達嚴禁連續運轉超過15秒鐘以上。
原因分析四：電瓶電力不足。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每週保養
三、參考依據：依據TM9-2350-253-10
四、檢查要領：
(一)檢查主電瓶開關是否定於通電位置。
(二)檢查電瓶電壓指示器，是否在黃色2/3區域處，若未在合格區域時應通知單位保養人員，實施輔助起動並使引擎運轉以對電瓶充電。
※注意：

1.在實施輔助起動程序時，於現場指導有二級保養技士，以確保適當之結合，以防止裝備受損。

2.主電瓶開關關斷之前，不可自輔助插座拆下輔助電纜，易造成裝備損壞。

(三)取手電筒照明，檢查電瓶內之電解液平面是否高於極板3/8-1/2吋或與裂口環平齊，若電解液面不足時，應通知二級保養人員。
※警告：電水不足時，嚴禁加注電水，應加注蒸餾水。
五、若戰車無法起動或電瓶不能充電時，應通知二級保養人員。
原因分析五：電瓶電纜極柱損壞或樁頭鬆脫。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每週保養
三、參考依據：依據TM9-2350-253-10第180~181頁。
四、檢查要領：
(一)駕駛手應於每日發動前檢查電瓶正負極電纜頭及搭鐵線是否固定良好。
(二)檢查方法：利用手指搖動電瓶電纜及接頭是否固定良好，若鬆動應使用1/2及9/16板手立即旋緊，始可發動。
※警告：正負極電纜接頭鬆動或極柱燒毀嚴禁發動車輛。
五、若發現戰車電瓶電纜極柱損壞或樁頭燒毀，應通知二級保養人員（註二十一）。
原因分析六：引擎上方格柵板處，正負極電纜、綜合電纜、發電機電纜線燒毀或接頭鬆脫。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
三、參考依據：依據TM9-2350-253-10

四、檢查要領：
(一)駕駛手應於每日發動前檢查正負極電纜、綜合電纜、發電機電纜線是否損壞或固定良好。

(二)檢查方法：打開格柵板利用手指搖動正負極電纜、綜合電纜、發電機電纜線及接頭是否固定良好，若鬆動應使用勾形板手立即旋緊，始可發動。
※警告：正負極電纜、綜合電纜、發電機電纜線接頭鬆動或極柱燒毀嚴禁發動車輛。
五、若發現戰車正負極電纜、綜合電纜、發電機電纜線燒毀，應通知二級保養人員。
原因分析七：電動燃料泵損壞。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
三、參考依據：依據TM9-2350-48H-10第349頁
四、檢查要領：
(一)駕駛手應於發動前，檢查各電器開關是否於關斷位置。
(二)打開主電瓶開關，用手板動油量指示開關，檢查左右油量計在表之1\2~2/3處始可開啟燃料泵開關。
※注意：燃油過低時電動燃料幫浦容易燒毀。
※警告：當加注燃料箱時在該地區內嚴禁吸煙且不可燃燒物品或弄出火花。必要時應派員準備滅火機以應不時之需。
五、若發現戰車電動燃料泵無嗡嗡聲，表示作用不良應通知二級保養人員。
原因分析八：磁電機正時跑位無法正常啟動。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
三、參考依據：依據TM9-2350-201-12第248~257頁
四、檢查要領：
(一)駕駛手在引擎預熱完畢時測試該磁電機。
(二)傳動器置於空檔，調整手油門，直迄引擎在每分鐘2500轉運轉平順為止。
(三)保持此一引擎轉速，將引擎磁電機開關置於F位置，注意引擎轉速降低量。
(四)將開關置於雙（BOTH）位置，使引擎轉速達每分鐘2500轉。
(五)將磁電機開關置於A位置，注意引擎轉速降低量。
(六)磁電機開關在A或F位置時，如果引擎轉速之降低量超過每分鐘225轉，即通知二級保養人員。
※注意：磁電機開關在A或F位置時，引擎發動不得超過1分鐘，火星塞快速沾污。測試完畢後，磁電機開關移關雙（BOTH）位置，使引擎作數次加速以清潔全系統。
原因分析九：發電機與電壓調節器未確實連接，因發電機轉速提高，造成回流之負極電流燒毀發電機。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後。
三、檢查要領：
(一)於行駛前、後檢查其接線是否緊定？
(二)鬆動時應使用勾型板手立即旋緊。
※警告：接頭鬆動嚴禁發動車輛。
原因分析十：駕駛手於駕駛後放水活門未開啟，引起積水過多，造成發電機損壞。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後。
三、檢查要領：
(一)駕駛手應於每次行駛後打開放水活門，洩放動力機室積水。
(二)收操後，蓋上蓬布，以防積水及濕氣過重。
原因分析十一：電瓶電量不足時，使用非制式電纜線跨接發車，導致大回流電壓；造成調節器損壞。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駕駛兵
二、檢查週期：行駛前。
三、參考準則：TM9-2350-253-10 
四、檢查注意事項：
  駕駛手於發動車輛前先行檢查電瓶電壓是否充足。
五、檢查方式：
(一)查看駕駛室儀表板電壓指示針應於黃色區域2/3處，若低於2/3應立即送往電瓶間充電。
(二)緊急時可用制式輔助電纜線，如無制式輔助電纜線，向連長報告，協調二級人員至現場處理。
【二級】
原因分析一：低壓電路保護繼電器接頭及搭鐵未緊固造成接觸不良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依據TM9-2350-48H-20-1繼電器拆裝程序實施。
四、檢查要領：
(一)將繼電器電磁線圈定位於安裝托架上之適當位置，使電氣連接器在前。安裝用以固定繼電器電磁線圈至安裝托架兩個有螺帽釘，絕緣器板與自鎖螺帽，取1/2板手將其緊固。
(二)將接線束電氣連接器螺塞安裝於繼電器電磁線圈上，取勾型扳手將其旋緊。
※警告：繼電器及接頭鬆動嚴禁發動車輛。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法起動。
原因分析二：正負極電纜線未固定良好造成電線跳火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依據TM9-2350-48H-20-1第286~288頁起動馬達拆裝程序實施。
四、檢查拆裝要領要領：
(一)將起動馬達上之81、14A、14 A1及搭鐵線固定鎖緊。
(二)取扭力板手將正負極電纜線上緊14~16磅-呎。
(三)將正負極電纜線塗上絕緣膠。
(四)連接動力機車外測試包件、發動引擎、檢查起動馬達是否適當發揮作用。（起動馬達應平滑接合並應在引擎速度到達大200rpm/mia時，即行停止。）熄掉引擎。
※警告：起動馬達之正負及電纜線應確實固定良好，始可發動車輛。
五、處理程序：

(一)屬三級以上保修單位權責，二級保養人員不可檢修。

(二)三級以上權責則辦理轉廠，由管制士先傳輸轉廠資訊至三級支援單位（聯保廠）並開具「保修申請表（保15-004表）」，隨同裝備於三日內轉廠檢修。
六、造成影響：引擎無法起動。
原因分析三：拆卸火星塞時未依照技術書刊保養，造成引擎進水。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依據TM9-2350-201-12實施第257頁火星塞之檢查、清潔、調整及更換。拆裝程序實施。
四、檢查拆裝要領要領： 

(一)拆卸動力機：依據TM9-2350-201-12實施，第219~223、231~233頁完成動力機吊卸。
(二)從火星塞上將火星塞電纜拆開，並拆卸電纜取火星塞扳手，反時鐘方向旋轉扳手，以拆卸火星塞及火星塞襯墊。
※注意：首先將火星塞扳手順時鍾方向旋轉，使襯墊密封破裂，並防止將固緊火星塞襯套於汽缸中之銷釘弄斷（註二十二）。
(三)檢查：
徹底清潔火星塞，並檢查電極間之間隙是否正確。檢查火星塞磁絕緣體是否有破裂級燒毀之情況。如火星塞嚴重燒毀或損壞，應予更換。（用圓鋼絲火星塞測試隙規調整火星塞間隙至0.018吋）
(四)安裝：

1.確定汽缸中之火星塞孔清潔且無毛邊。

2.將襯墊置於火星塞上，並用少量之黃油使其固定於位置上。

3.將火星塞插入汽缸蓋內、並用手先將其火星塞旋轉以免切斷螺紋，使用扭力板手將其旋緊15-18呎磅之扭力。
五、處理程序：

(一)屬三級以上保修單位權責，二級保養人員不可檢修。

(二)三級以上權責則辦理轉廠，由管制士先傳輸轉廠資訊至三級支援單位（聯保廠）並開具「保修申請表（保15-004表）」，隨同裝備於三日內轉廠檢修。
六、造成影響：引擎無法起動。
原因分析四：車身線路老舊造成引擎無法啟動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依據TM9-2350-201-12 第361~370頁
四、檢查要領要領： 

(一)檢查：各接頭線簇與電纜係由單跟及多根電器導線組成，此等導線皆為防水、絕緣導線。
(二)各接頭線簇與電纜係由單跟及多根電器導線組成，此等導線皆為防水、絕緣導線。
(三)每一根導線皆有標籤，上標明電路號碼，連接全車之繼電器、開關、電器及電瓶，應使用正確之電器、繼電器、以保護車身線路。

※警告：嚴禁私接電源線及跨接電源。
五、處理程序：

(一)屬三級以上保修單位權責，二級保養人員不可檢修。

(二)三級以上權責則辦理轉廠，由管制士先傳輸轉廠資訊至三級支援單位（聯保廠）並開具「保修申請表（保15－004表）」，隨同裝備於三日內轉廠檢修。
六、造成影響：引擎無法起動。
原因分析五：燃料電動邦浦損壞造成引擎無法起動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依據TM9-2350-253-20-1 P219~220燃料電動幫之拆卸程序實施。
四、檢查拆裝要領要領： 

(一)依據TM9-2350-253-20-1 第121~1448頁完成動力機吊卸。                                                                                                                                                                                                                  

(二)依據TM9-2350-253-20-1 第219~220頁燃料電動幫之拆卸程序實施。
(三)檢查電力電纜76號線是否鬆脫或損壞。
(四)打開主繼電器開關、燃料幫開關傾聽電動幫是否有嗡嗡聲作響。
(五)若無嗡嗡聲則拆脫電源線，取三用電表已電阻值測試，測試電容器是否導通，若良好則更換電動幫。若導通不良則更換電容器。
 ※警告：此電動幫為串激式線圈，必須在有負儎的情況下操作使用。嚴禁空油箱，啟動電動幫，致使電動幫空轉燒毀。
(六)損壞則由管制士向補給士提出燃料電動邦【料號5325-00-174-9332】申請。
(七)補給士檢討存量：
1.有存量則立即撥發，交由管制士派工更換
2.無存量則向三級提出申請。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法起動。
原因分析六：磁電機正時無法正確對正造成引擎無法起動
改進措施六：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201-12第253~256頁磁電機正時要領。
四、檢查拆裝要領要領： 

(一)依據TM9-2350-201-12 第219~223，231~233頁拆卸動力機之程序要領實施。
(二)切斷鎖線，拆卸八沒六角頭螺栓極普通墊圈，並至引擎附件端將去力機蓋拆卸。
(三)拆卸兩枚六角保險螺帽並自引擎正時檢查孔上將蓋拆卸，使飛輪上之正時標記可以清楚看見。
(四)自第一號汽缸上將第一沒火星塞拆卸並安裝壓力表於火星塞孔中。
(五)使用去力機套筒及板手反時鐘方向旋轉。
附註：

1.當去力機驅動軸反時鐘方向旋轉時自附件端視之，曲軸順時鐘方向旋轉。
2.旋轉驅動軸至壓力表上出現一壓力讀值顯示第一號汽缸在其壓縮行程為止然後繼續慢慢旋轉驅動軸至飛輪點火正時記號OPP ENG1＆2IGN與引擎正時檢查孔中之正時記號對正為止。
(六)將磁電機蓋鎖緊墊圈螺釘旋鬆並將磁電機蓋，連同附接之電纜拆卸，拆卸磁電機蓋襯墊並將其拋棄。
(七)將正時燈上之紅色引線連接於磁電機上將黑色引線連接至附近搭鐵處。將正時燈開關打開，用以檢查或調整正時。
(八)於飛輪點火正時標記與正時指標對正時，兩磁電機之斷電器白金應恰好開啟。將固緊於附件端上，反時鐘方向旋轉兩磁電機外殼至兩正時指示燈發亮至熄滅為止。然後反時鐘方向緩慢旋轉各磁電機外殼至其指示燈光開始發亮為止。
附註：

1.當斷電器白金開啟時指示燈開始發亮。
2.小心旋緊磁電機安裝螺帽，確實保持磁電機外殼之調整，使指示器燈光在螺帽旋緊後剛好發亮。
(九)檢查正時同步時，順時鐘方向旋轉去力機驅動軸1\4轉然後反時鐘方向緩慢旋轉去力機驅動至其指示燈光開始發亮為止。兩燈光鷹在飛輪標記OPP ENG1＆2IGN與正時記號對正時同時開始發亮。
附註：飛輪標記之對正可容許有1/4吋之差度，但指示器燈光必須同時開始發亮。
五、造成影響：引擎無法起動。
原因分析七：電纜線接頭鬆動，造成接觸不良，導致斷路，使發電機發出的電，無法回充電瓶。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20-1第九章9-5第281頁

四、檢查、緊定要領：
  (一)以手觸摸方式，檢查２號及綜合電纜線接頭處。

  (二)鬆動則以勾型板手將電纜線接頭旋緊。

五、造成影響：電瓶無法獲得充電，電電力不足，造成起動困難或無法起動。
原因分析八：電壓調節器內部線圈燒壞，無法調節電壓及電流。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20-1 第九章9-16第302頁

四、電壓調節器更換要領：

(一)拆卸程序請參閱技術手冊TM9-2350-48H-20-1 第九章9-16第302頁拆卸步驟一至六。

(二)安裝程序請參閱技術手冊TM9-2350-48H-20-1 第九章9-16第302~303頁安裝步驟一至八。
(三)電壓調節器料號： 6110-00-467-4000。
五、造成影響：電瓶無法獲得充電，電電力不足，造成起動困難或無法起動。
原因分析九：發電機損壞，內部線圈燒壞或碳刷磨損，無法發電，須做更換。
改進措施：

一、保養權責：履保兵、士

二、檢查週期：定期（S）保養或不定期保養。

三、參考準則：TM9-2350-48H-20-1 第九章9-15第298頁

四、發電機更換要領：

(一)拆卸程序請參閱技術手冊TM9-2350-48H-20-1第九章9-15第298~299頁拆卸步驟一至二十。

※警告：發電機大約100磅之重量，在拆卸或安裝期間應予小心，以免人員造成傷害。

(二)安裝程序請參閱技術手冊TM9-2350-48H-20-1第九章9-15第299~302頁安裝步驟一至二十二。
※警告：在安裝發電機時，應切記不可使發電機之安裝對正工作受到妨礙，且應對發電機提供適當之支撐，使發電機之震動減少至最低限度。在任何方向未予對正時，足可在發電機與驅動接合器結合突緣之間引起洩漏。
(三) 發電機料號： 2920-00-441-8137。

五、造成影響：電瓶無法獲得充電，電電力不足，造成起動困難或無法起動。

註釋：

註一：請參閱91.3.6忠誠報「貫徹總司令對落實預防保養重申要領重點指示」。
註二：請參閱TM9-2350-253-10第154~155、236頁。
註三：請參閱TM9-2350-48H-10第86、188頁。
註四：請參閱TM9-2350-48H-20-1第248頁。
註五：請參閱TM9-2350-253-20-1 第104，226-238頁
註六：請參閱TM9-2350-48H-20-1第203頁。
註七：請參閱TM9-2350-48H-20-1第204頁。
註八：請參閱LO9-2350-253-12第2~3頁。

註九：請參閱TM9-2350-253-10第84頁。
註十：請參閱TM9-2350-253-20-1第338頁。
註十一：請參閱TM9-2350-253-20-1第339頁。

註十二：請參閱LO9-2350-253-12第12頁

註十三：請參閱TM9-2350-253-20-1第434頁
註十四：請參閱TM9-2350-253-20-1第437頁
註十五：請參閱TM9-2350-253-10第542頁
註十六：請參閱LO9-2350-253-12第19頁
註十七：請參閱TM9-2350-48H-10第78頁
註十八：請參閱TM9-2350-253-10 第535頁
註十九：請參閱LO9-2350-253-12第14頁
註二十：請參閱【戰車駕駛教範】第3-33~3-38頁
註二十一：請參閱TM9-2350-253-10 第181頁
註二十二：請參閱TM9-2350-201-12第257頁
參考資料：

一、91.3.6.忠誠報「貫徹總司令對落實預防保養重申要領重點指示」。

二、M60A3、105公厘火砲全履帶戰車及戰車熱源成像儀瞄準具操作手冊，編號：TM9-2350-253-10，85年12月30日出版，（含第一次修訂內容）。

三、M48H、105公厘火砲全履帶戰車操作手冊，編號：TM9-2350-48H-10，81年6月30日出版。

四、M60A3、105公厘火砲全履帶戰車（含熱像瞄準具）底盤部分單位保養手冊，編號：TM9-2350-253-20-1，86年6月30日出版（含第一至十次修訂本資料）。

五、M48H、105公厘火砲全履帶戰車車殼單位保養手冊，編號：TM9-2350-48H-20-1，（82年3月15日出版，89年11月翻印）。

六、M41A3型76公厘加農砲全履帶戰車及M17型76公厘加農砲射擊教練車操作及單位保養手冊，編號：TM9-2350-201-12，（72年元月出版，85年6月翻版）。

七、M60A3戰車潤滑令LO9-2350-253-12。

八、CM11戰車潤滑令LO9-2350-48H-12。

九、戰車駕駛教範（87年12月24日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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